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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下列项

目不包括在内:

　　（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垫运输费用:

　　1.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购买方的；

　　2.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方的。

　　（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

事业性收费：

　　1.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由国务

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

　　2.收取时开具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

　　3.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

　　第六条　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应

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其销售额的人民币折合率可以选择销

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1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纳税人

应在事先确定采用何种折合率计算方法，确定后1年内不得

变更。

　　第七条　纳税人申报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明显偏低并且无

正当理由的、有视同销售应税产品行为而无销售额的，除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一）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二）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确

定；

　　（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计税价格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税率）

      公式中的成本是指：应税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公式中

的成本利润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

　　第八条　条例第四条所称销售数量，包括纳税人开采或

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和视同销售的自用数量。

　　第九条　纳税人不能准确提供应税产品销售数量的，以

应税产品的产量或者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换算成的数

量为计征资源税的销售数量。

　　第十条　纳税人在资源税纳税申报时，除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另有规定外，应当将其应税和减免税项目分别计算和报送。

　　第十一条   条例第九条所称资源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具

体规定如下：

　　（一）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

　　1.纳税人采取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2.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发出应税产品的当天；

　　3.纳税人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二）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移送使用应税产品的当天。

　　（三）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支付货款的当天。

　　第十二条   条例第十一条所称的扣缴义务人，是指独立

矿山、联合企业及其他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

　　第十三条　条例第十一条把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规定为

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是为了加强资源税的征管。主要是适应税

源小、零散、不定期开采、易漏税等税务机关认为不易控管、由

扣缴义务人在收购时代扣代缴未税矿产品资源税为宜的情况。

　　第十四条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资源税，应当向收购

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第十五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采或者生产资源税

应税产品的纳税人，其下属生产单位与核算单位不在同一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其开采或者生产的应税产品，一律在开

采地或者生产地纳税。实行从量计征的应税产品，其应纳税款

一律由独立核算的单位按照每个开采地或者生产地的销售量

及适用税率计算划拨；实行从价计征的应税产品，其应纳税

款一律由独立核算的单位按照每个开采地或者生产地的销售

量、单位销售价格及适用税率计算划拨。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

（2011年10月28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65号发布）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要

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三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增值税起征点的幅度规定如下：

　　（一）销售货物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

　　（二）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

　　（三）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

　　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修改为 ：“营业税起征点的幅度规定如

下 ：

　　（一）按期纳税的，为月营业额5000-20000元；

　　（二）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营业额300-500元。”

　　本决定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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